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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编号：TCYJS2021H1115 号 

 

第一部分 引言 

 

致：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环保”、“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并已出具“TCYJS2020H2389号”《法律意

见书》、“TCLG2020H2755号”《律师工作报告》以及“TCYJS2021H0423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发行人于2021年7月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科审（审核）〔2021〕

466号”《关于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现本所律

师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审核问询意见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特别说明以外，本所“TCYJS2020H2389号”《法律意

见书》、“TCLG2020H2755号”《律师工作报告》以及“TCYJS2021H04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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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述的法律意见书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义

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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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7. 关于控股权 

国泰建设系发行人2001年设立时的第一大股东；自2001年7月至2006年11月，

及自2009年1月至2011年8月，国泰建设均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曾高至

90%；此后，国泰建设一直持有发行人10%股权。国泰建设系由集体企业原萧山

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于1997年9月29日改制设立。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原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设立为国泰建

设、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职工持股协会和浙江乡镇工业学校转股退出国

泰建设所履行的程序是否完备、合规，交易定价是否公允，交易结果是否真实、

有效，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国泰建设投资发行人及持有发行人股权变动不

涉及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的依据是否充分，发行人的控股权来源是否清晰，并发

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原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设立为国泰建设所履行的程序完备、合

规，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国泰建设系原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于1997年9月29日改制设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设立时名称为“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系根据萧山县革命委员会“萧革（79）9号”《关

于建立萧山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通知》设立的集体企业，由萧山县企业管理局

领导。后由于萧山县升格为萧山市及局办职能调整，至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改制时其隶属于萧山市乡镇企业局，萧山市乡镇企业局为萧山市人民政府下设主

管乡镇企业的行政机构。 

经核查，原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设立为国泰建设的政策依据及程序

具体如下： 

1、改制方案的政策依据及执行情况 

依据浙江省委办公厅于 1994 年 9 月 22 日印发的“省委办〔1994〕39 号”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

意见》和萧山市人民政府于 1995 年 7 月 25 日印发的“萧政（1995）8 号”《关

于推进乡（镇）村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按照萧山市委、市政府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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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署，萧山市乡镇企业局转制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确定了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

公司的相关改制方案，具体如下： 

序

号 
文件名 文件内容 具体执行情况 

1. 

《关于推进

乡（镇）村

企业产权制

度改革的若

干意见》

（萧政

（1995）8

号） 

三、乡（镇）村集体企业改制的基本

形式和程序：1、规范化股份制。市特

技、一级企业或具有一定规模、生产

经营正常、经济效益较好、有发展前

途的企业，凡符合《公司法》要求的，

应积极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即“萧

山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并经萧山市乡镇企业局党委讨

论，成立局转制领导小组成员

与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负

责人共同组成的筹建小组负责

组建工作。 

2. 

《关于推进

乡（镇）村

企业产权制

度改革的若

干意见》

（萧政

（1995）8

号） 

企业改制的程序： 

①由企业提出申请，职工代表讨论，

报乡（镇）村资产管理部门或财产所

有者部门批准； 

②企业整体或部分转让、拍卖，应报

经财产所有者同意，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实行招标、竞标； 

③按法定程序搞好清产核资，资产评

估，界定产权归属，核准资产价值量，

并以书面材料予以确认。有关资产评

估的具体办法按萧政发（1994）142号

和萧纪（1994）15号文件办理。市级

乡（镇）村重点骨干企业资产评估报

告仍由市财政局确认；其它企业资产

评估报告由市乡镇工业局确认； 

④市级乡（镇）村重点企业改制程序

仍按萧政办发（1994）119号文件执行。 

①本次改制系由局转制领导小

组请示，经萧山市乡镇企业局

“萧乡企（1997）52号”《关于

同意<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

司转制的请示>批复》同意改

制，并经中共萧山市乡镇企业

局委员会、萧山市乡镇企业局

“萧乡企党（1997）6号”《关

于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转

制情况的报告》确认； 

②本次改制涉及的部分转让、

拍卖，系在充分征求萧山市第

二建筑工程公司干部职工意见

的基础上（16名同志座谈），由

萧山市乡镇企业局党委决定，

最终实行招标、竞标； 

③本次改制涉及的资产评估结

果和产权归属界定已由萧山市

乡镇企业局确认； 

④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并

非市级乡（镇）村重点企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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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相关程序。 

 

上述改制方案的执行情况，已经中共萧山市乡镇企业局委员会 萧山市乡镇

企业局“萧乡企党（1997）6 号”《关于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转制情况的报

告》予以确认。 

2、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的评估及确认程序 

1997 年 4 月 28 日，萧山市乡镇企业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对截止 1997 年 2 月 28 日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全部资产进行评估。 

1997 年 6 月 25 日，萧山市乡镇企业局出具“萧乡企资（1997）37 号”《关

于对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资产评估结果确认的批复》，确认萧山市第二建筑

工程公司（含宾馆）及下属企业设计室、物资供销处截止 1997 年 2 月 28 日经评

估的所有者权益（汇总）为 5,778,299.13 元。 

3、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产权界定 

1997 年 6 月 26 日，萧山市乡镇企业局和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产

权界定协议书》，根据“萧政（1995）8 号”文规定，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50%

的所有者权益计 2,889,149.57 元产权归属于举办者萧山市乡镇企业局所有，50%

的所有者权益计 2,889,149.57 元产权属于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全体职工集体

所有。 

4、萧山市乡镇企业局转让所持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权益 

（1）向李炳传转让 190 万元产权 

1997 年 7 月 31 日，萧山市乡镇企业局发布公告，拟通过溢价招标方式转让

其持有的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190 万元产权，招标范围为“萧山市第二建筑

工程公司经劳动局批准在册的正式在职职工、公司聘任在职的中层以上干部和因

工作需要经组织调动离任的原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正副经理”。 

1997 年 8 月 5 日，萧山市乡镇企业局与李炳传签署《局属部分产权转让协

议书》，协议约定经双方招投标，李炳传以竞标最高分中标，李炳传以 760 万元

购买萧山市乡镇企业局所持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190 万元产权。 

同日，萧山市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对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乡镇局局

属部分产权转让招投标、李炳传以最高分中标以及《局属部分产权转让协议书》

的签署进行公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7 

（2）向浙江乡镇工业学校转让 989,149.57 元产权 

1997 年 9 月 10 日，李炳传、职工持股协会、萧山市乡镇企业局签署股东协

议，同意萧山市乡镇企业局将所持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989,149.57 元产权转

让给浙江乡镇工业学校，并由浙江乡镇工业学校按照萧山二建章程规定缴纳出资。 

1997 年 9 月 12 日，萧山市乡镇企业局与浙江乡镇工业学校签署《产权转让

协议》。协议约定萧山市乡镇企业局将所持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989,149.57

元产权以原价转让给浙江乡镇工业学校。 

5、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的请示及批复 

1997 年 8 月 14 日，萧山市乡镇企业局局属企业转制小组向萧山市乡镇企业

局提交《关于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转制的请示》，就已完成的清产核资、产

权界定、招标转让产权等事项进行汇报，并就拟进行的确定萧山二建筹备组人员、

召开萧山二建职工持股协会会员大会、萧山二建股东会等事项提出请示。 

1997 年 8 月 18 日，萧山市乡镇企业局出具“萧乡企（1997）52 号”《关于

同意<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转制的请示>批复》，同意《关于萧山市第二建筑

工程公司转制的请示》。 

6、职工持股协会的设立 

1997 年 8 月 15 日，萧山市乡镇企业局出具“萧乡工（1997）55 号”《关于

同意组建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筹）职工持股协会的批复》，同意组建

职工持股协会，并将《产权界定协议书》中属于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全体职

工集体所有的 2,889,149.57 元产权划归职工持股协会管理。 

1997 年 8 月 25 日，萧山二建（筹）职工持股协会会员大会作出决议，审议

通过《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筹）职工持股协会章程》并组建理事会。 

1997 年 9 月 9 日，萧山市民政局出具“萧民批字（1997）143 号”《关于核

准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职工持股协会登记注册的批复》，同意准予职工

持股协会登记注册。同日，职工持股协会取得“浙萧社法登字 278 号”《浙江省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7、萧山二建的设立 

1997 年 9 月，李炳传以其持有的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权益 190 万元、

现金 2,259.39 万元，合计 2,449.39 万元；职工持股协会以其持有的萧山市第二建

筑工程公司权益 288.91 万元、现金 141.70 万元，合计 430.61 万元；浙江乡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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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校以其持有的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权益 98.91 万元、现金 101.09 万元，

合计 200 万元共同出资设立萧山二建，萧山二建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3,080 万元。 

1997 年 9 月 25 日，萧山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萧审所验转制（1997）1049

号”《验资报告》。经该所审验，萧山二建截至 1997 年 9 月 24 日的验证资本金

折人民币 3,080 万元。 

8、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注销 

1997 年 9 月 22 日，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取得萧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

具的《企业注销登记通知书》。 

综上，原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设立为国泰建设所履行的程序完备、

合规。 

根据国泰建设及其实际控制人李炳传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泰建设、

李炳传的涉诉情况，国泰建设、李炳传未涉及改制设立相关的诉讼，原萧山市第

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设立为国泰建设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于2021年8月2日出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确

认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历史股东有关事项的批复》：“1997年9

月，原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设立为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时

的公司名称为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履行程序完备、合规，不存在纠纷

和潜在纠纷。” 

二、职工持股协会和浙江乡镇工业学校转股退出国泰建设所履行的程序完

备、合规，交易定价公允，交易结果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一）职工持股协会 

2002年6月3日，萧山二建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职工持股协会将其持有

的公司8.0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30.61万元）转让给孔祥燕。同日，孔祥燕与

职工持股协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就前述股权转让相关事项予以约定。 

1、职工持股协会就本次股权转让履行的程序 

2002年6月3日，职工持股协会理事会作出决议，由于职工持股协会产权已终

极，同意将职工持股协会所持萧山二建8.0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30.61万元）

转让给孔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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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阅职工持股协会《章程》，其中未对处置职工持股协会资产/股

权的权限予以明确约定。同时，职工持股协会会员已签字确认收到股权转让款，

可视为对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异议。 

2、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为贯彻《萧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职

工集体股终极产权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萧政发（2001）17号）的精神，

切实维护萧山二建在职员工权益，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系根据萧山二建设立时职

工持股协会的出资按照1:1确定为430.61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公允。 

3、本次股权转让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国泰建设的工商登记资料、职工持股协会会员的领款签署情况，以及国

泰建设及其实际控制人李炳传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泰建设的涉诉情况，

职工持股协会会员已收到相应股权转让价款，本次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国

泰建设、李炳传未涉及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诉讼，本次股权转让真实、有效，不

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浙江乡镇工业学校就转股退出履行的内部程序及定价依据 

2002年6月3日，萧山二建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浙江乡镇工业学校将其

持有的公司11.13%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600万元）转让给李炳传。同日，李炳

传与浙江乡镇工业学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就前述股权转让相关事项予以约

定。 

1、浙江乡镇工业学校就本次股权转让履行的程序 

2001年10月10日，浙江乡镇工业学校产权所有单位杭州市萧山区乡镇企业局

作出批复，同意浙江乡镇工业学校将其所持萧山二建股权转让给李炳传。 

2、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根据萧山二建于2001年7月30日向萧山区乡镇企业局提交报告，本次股权转

让的价格系综合考虑萧山二建当时的在职人员成本、历史遗留债务处理情况、诉

讼等或有负债情况确定为390万元。2001年10月10日，杭州市萧山区乡镇企业局

就前述报告作出同意的批复。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公允。 

3、本次股权转让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国泰建设的工商登记资料、国泰建设及其实际控制人李炳传的确认，并

经本所律师查询国泰建设、李炳传的涉诉情况，本次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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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建设、李炳传未涉及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诉讼，本次股权转让真实、有效，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021年8月2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已就上述职工持股协会、浙江乡镇工

业学校转股退出国泰建设相关事项出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确认杭州国

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历史股东有关事项的批复》，“2002年6月，萧山

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职工持股协会、浙江乡镇工业学校将其持有的浙江国泰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孔祥燕、李炳传，完全退出浙江国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层面。该等股权转让所履行程序完备、合规，股权转让定价公

允，股权转让结果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职工持股协会和浙江乡镇工业学校转股退出国泰建设所履行的程

序完备、合规，交易定价公允，交易结果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国泰建设投资发行人及持有发行人股权变动不涉及国有资产或集体资

产的认定依据充分。 

（一）国泰建设投资设立国泰环保未涉及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 

2001年7月，国泰建设出资设立国泰环保，当时国泰建设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李炳传 4,357.39 80.87 

2.  职工持股协会 430.61 8.00 

3.  浙江乡镇工业学校 600.00 11.13 

合计 5,388.00 100.00 

 

2001年7月，国泰建设出资设立国泰环保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日常经营所得，

系其自有资金；当时李炳传持有国泰建设80.87%的股权，系国泰建设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国泰建设当时未被登记为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未参照国

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国泰建设出资设立国泰环保的事项已经2001年7

月国泰建设股东会一致审议通过，该股东会决议已经股东李炳传、浙江乡镇工业

学校、职工持股协会签署。因此，国泰建设投资设立国泰环保不涉及国有资产或

集体资产，相关认定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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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泰建设所持国泰环保股权变动不涉及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也不会

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或集体资产流失的情形 

2002年6月3日，职工持股协会、浙江乡镇工业学校分别将其持有的国泰建设

全部股权转让给孔祥燕、李炳传，退出国泰建设股东层面，并于2002年6月5日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国泰建设完成前述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李炳传 4,957.39 92.00 

2.  孔祥燕 430.61 8.00 

合计 5,388.00 100.00 

 

国泰环保设立后的第一次股权变动发生于2002年6月12日，即上述国泰建设

的股权转让完成后，该次股权转让后至今，国泰建设的股东为自然人及民营企业

法人，股东层面未再出现集体权益或国有权益。同时，国泰建设对国泰环保历次

出资的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所得，系公司自有资金。因此，国泰建设所持国泰环

保股权变动不涉及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也不会导致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流失的

情形，相关认定依据充分。 

2021年8月2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已就国泰建设投资发行人及持有发行

人股权变动不涉及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相关事项出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

于确认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历史股东有关事项的批复》，“萧山

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被登记为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未参照国有

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2001年7月，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设立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涉及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浙江国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所持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变动不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或集体资产流失的情形。” 

综上所述，国泰建设投资发行人及持有发行人股权变动不涉及国有资产或集

体资产的认定依据充分。 

四、发行人的控股权来源清晰。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陈柏校，实际控制人为陈柏校、吕炜夫妇，发行人控股

股东陈柏校的控股权来源具体如下： 

序 时间 交 转让方 受让方 对应注 原因及背景 交易价 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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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易

类

型 

（增资

方） 

册资本 

（万

元） 

格及支

付情况 

1. 

2006

年11

月 

股

权

转

让 

吕炜 

陈柏校 

66.00 

出于夫妻间持股结构

调整考虑，吕炜将所

持公司股权全部转让

给陈柏校。 

1元/出

资额，

已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系夫

妻间持股结构调

整，因此按照1:1平

价确定股权转让价

格。 

朱丽华 66.00 

投资国泰环保后公司

业绩未达到预期，朱

丽华拟退出公司。陈

柏校作为核心管理人

员，负责公司日常经

营，看好公司长远发

展，同意受让朱丽华

所持公司股权。 

1元/出

资额，

已支付 

根据国泰环保的净

资产、业务经营情

况，经协商确定。 

2. 

2009

年1

月 

增

资 
陈柏校 —— 308.00 

国泰环保进一步开展

业务需要资金，陈柏

校为公司核心管理人

员，公司为加强管理

团队凝聚力，决定实

施本次增资。 

1元/出

资额，

已支付 

根据国泰环保的净

资产、净利润情况，

经协商确定。 

3. 

2009

年1

月 

股

权

转

让 

国泰建

设 
陈柏校 1,260.00 

为进一步激励公司管

理团队，国泰建设向

管理人员股东转让部

分股权。 

1元/出

资额，

已支付 

根据国泰环保的净

资产、经营业绩情

况，经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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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1

年8

月 

股

权

转

让 

国泰建

设 
陈柏校 850.00 

（1）国泰建设进行内

部业务规划调整，决

定转让与主营业务无

关联的子公司控制

权，回笼资金、聚焦主

营业务，因此决定转

让所持公司部分股

权，同时保留10%的股

权作为财务投资； 

（2）陈柏校负责公司

的日常运营，有意取

得公司的控制权。 

1元/出

资额，

已支付 

国泰建设委托陈柏

校协助寻找合适股

权受让方并洽谈转

让价格，整体转让

价格符合国泰建设

预期，同意以1元/

出资额作为转让价

格。 

来巧红 陈柏校 150.00 

来巧红因取得其他发

展机会自国泰环保离

职，因此将所持公司

全部股权转让给陈柏

校。 

1元/出

资额，

已支付 

根据国泰环保的经

营与净资产情况，

经协商确定。 

注：上述增资及股权受让完成后，陈柏校持有发行人54%的股权，取得发行人的控制权。 

由上表可见，发行人控股股东陈柏校所持发行人股份主要来自增资与受让国

泰建设、吕炜、朱丽华、来巧红所持公司股权。经核查，上述增资、股权受让具

有合理的背景与原因、定价依据，相关款项均已支付，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

关方已就交易的真实性以及不存在纠纷予以确认。如前文所述，国泰建设投资设

立国泰环保及其所持国泰环保股权变动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不会导致国有资

产流失或集体资产流失的情形，不会对陈柏校受让自国泰建设的发行人股权清晰

构成不利影响。 

综上，发行人控股股东陈柏校的控股权来源清晰。 

五、查验与结论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设立为国泰建设的全套改制及依据

文件、职工持股协会的设立文件、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注销文件、职工持

股协会与浙江乡镇工业学校就转让其所持萧山二建全部股权履行的内部程序文

件、职工持股协会会员的领款签署文件，确认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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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泰建设以及职工持股协会、浙江乡镇工业学校转股退出国泰建设所履行的程

序是否完备、合规，交易定价是否公允，交易结果是否真实、有效。 

2、查阅了国泰建设的工商档案、国泰建设填写的调查问卷、国泰建设与李

炳传出具的书面确认，访谈了国泰建设的实际控制人李炳传，并对萧山市第二建

筑工程公司改制设立为国泰建设以及职工持股协会、浙江乡镇工业学校转股退出

国泰建设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进行网络查询，确认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改制设立为国泰建设以及职工持股协会、浙江乡镇工业学校转股退出国泰建设的

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以及国泰建设投资发行人及持有

发行人股权变动是否涉及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 

3、取得了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确认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历史股东有关事项的批复》； 

4、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内部决策文件、签署的相关协议、相关价款

支付凭证，发行人股东出具的书面确认，并对相关股东进行访谈，确认发行人的

控股权来源是否清晰。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原萧山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设立为国泰建设所履行的程序完备、合

规，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职工持股协会和浙江乡镇工业学校转股退出国泰建设所履行的程序完备、

合规，交易定价公允，交易结果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3、国泰建设投资发行人及持有发行人股权变动不涉及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

的认定依据充分。 

4、发行人的控股权来源清晰。 

 

9. 其他 

9.3 请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严格按照《关于股东信息核查中“最

终持有人”的理解与适用》等规定落实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相关要求；未

能按照规定落实的，请说明具体情况和原因，所采取的替代核查措施及核查结果

的法律效力。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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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及保荐机构、本所律师出具的《股东信息披露专项核查报告》中

对发行人权益最终持有人的穿透核查情况。 

经比对发行人及保荐机构、本所律师出具的《股东信息披露专项核查报告》

中对发行人权益最终持有人的穿透核查情况与《关于股东信息核查中“最终持有

人”的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理解与适用》”）的相关要求，除发行人股

东中新博通的间接权益持有人Robert Bosch Stiftung GmbH（罗伯特·博世基金会

有限公司）、ERBO II GmbH（ERBO II慈善有限公司）、Robert Bosch GmbH（罗

伯特·博世有限公司）、Robert Bosch Industrietreuhand KG（罗伯特·博世工业信托

两合公司）、Robert Bosch Familientreuhand KG（罗伯特·博世家族信托两合公司）

五家境外主体未能完成完全落实穿透要求以外，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均已根据《理

解与适用》的要求穿透核查至自然人、上市公司、国有控股或管理主体、集体所

有制企业、政府部门等最终持有人。 

二、未能按照规定落实的具体情况和原因，所采取的替代核查措施及核查结

果的法律效力。 

经核查，Robert Bosch Stiftung GmbH（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有限公司）、ERBO 

II GmbH（ERBO II慈善有限公司）、Robert Bosch GmbH（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Robert Bosch Industrietreuhand KG（罗伯特·博世工业信托两合公司）、Robert Bosch 

Familientreuhand KG（罗伯特·博世家族信托两合公司）系发行人股东中新博通的

境外间接权益持有人，中新博通的权益结构以及其与前述境外主体的权益关系具

体如下： 

序号 权益持有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数（万股） 
出资比例（%） 

1 
横琴紫金道合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1.13 

2 
博世（上海）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5,000.00 56.37 

3 厦门巴黎春天百货有限公司 2,000.00 22.55 

4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01512.SH） 

1,770.00 19.95 

合计 8,87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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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世（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 
博世（上海）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19,900.00 100.00 

合计 19,900.00 100.00 

2-1 博世（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1-1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1,000.00 100.00 

合计 21,000.00 100.00 

2-1-1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1-1-1 
Robert Bosch Investment 

Nederland B.V. 
16,717.37 万美元 100.00 

合计 16,717.37 万美元 100.00 

2-1-1-1 Robert Bosch Investment Nederland B.V. 

2-1-1-1-1 Robert Bosch GmbH — 100.00 

合计 — 100.00 

2-1-1-1-1 Robert Bosch GmbH 

2-1-1-1-1-1 Robert Bosch Stiftung GmbH — 93.992 

2-1-1-1-1-2 ERBO II GmbH — 5.36 

2-1-1-1-1-3 Robert Bosch GmbH — 0.637 

2-1-1-1-1-4 
Robert Bosch 

Industrietreuhand KG 
— 0.01 

2-1-1-1-1-5 
Robert Bosch 

Familientreuhand KG 
— 0.001 

合计 — 100.00 

 

由上表可见，未能完全落实穿透要求的五家公司均系境外主体，属于发行人

第七层间接权益持有人，合计仅间接持有发行人0.12%的股份（对应股份数7.35

万股），性质上主要为慈善公司与信托，基于保密及多层境外穿透核查存在一定

困难等原因，未能完全落实该等主体的穿透核查。 

就上述五家境外主体，发行人及保荐机构、本所律师已根据《理解与适用》

的要求采取如下替代核查措施： 

1、外资股东的出资人不存在境内主体 

根据博世（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穿透股权结构的说明，经该

公司向其上层股东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其境外股东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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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h Stiftung GmbH（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有限公司）、ERBO II GmbH（ERBO 

II慈善有限公司）、Robert Bosch GmbH（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Robert Bosch 

Industrietreuhand KG （罗伯特 ·博世工业信托两合公司）、 Robert Bosch 

Familientreuhand KG（罗伯特·博世家族信托两合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权益持有人

中不存在中国境内主体。 

2、该等外资股东入股发行人的价格不存在明显异常 

由前文披露的穿透股权结构表可见，上述五家境外主体系通过中新博通间接

入股发行人，中新博通系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完成备案登记的私募投资

基金，其入股发行人的情况具体如下： 

时间 

入

股

形

式 

转让

方 

受让

方 

对应

注册

资本

（万

元） 

入股的背景和原因 
入股价

格 
定价依据 资金来源 

2019

年5

月 

股

份

转

让 

文信

实业 

中新

博通 
10.87 

文信实业的实际控

制人王刚有资金需

求，而中新博通因

看好国泰环保的发

展前景有意入股，

因此同意受让文信

实业所持公司部分

股份。 

20元/股 

根据各方约定，

中新博通有权要

求文信实业回购

上述股份并支付

年利率15%的利

息，综合考虑外

部投资者的估值

以及上述回购条

款，本次股份转

让定价为20元 /

股。 

自 有 资

金。 

 

由上表可见，中新博通入股发行人具有合理的背景与原因、定价依据，入股

价格不存在明显异常，且相关股权转让价款已足额支付。 

综上所述，发行人未能完全落实穿透要求的五家间接权益持有人均为境外主

体且合计间接持有发行人7.35万股，占发行人总股份比例为0.12%，间接持股数

及持股比例较少，发行人及保荐机构、本所律师已根据《理解与适用》的要求采

取了替代核查措施，并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核查结果。发行人及保荐机构、本所

律师已严格按照《理解与适用》等规定落实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相关要求。 

三、查验与结论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中新博通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工商档案，了解中新博通的权

益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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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查询了中新博通直接及

间接权益持有人的情况；查阅了中新博通提供的直接及间接权益持有人结构图、

博世（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穿透股权结构的说明，确认中新博通

的直接及间接权益持有人情况，以及上述五家间接股东的直接或间接权益持有人

中是否存在中国境内主体； 

3、查阅了中新博通入股发行人时签署的相关协议、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

中新博通填写的调查问卷，确认中新博通入股发行人的价格是否存在明显异常。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未能完全落实穿透要求的五家间接权益持有

人均为境外主体且合计间接持有发行人7.35万股，占发行人总股份比例为0.12%，

间接持股数及持股比例较少，发行人及保荐机构、本所律师已根据《理解与适用》

的要求采取了替代核查措施，并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核查结果。发行人及保荐机

构、本所律师已严格按照《理解与适用》等规定落实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

相关要求。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期为2021年8月5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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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TCYJS2021H1115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国泰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的签署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签署：             

 

 

 

经办律师：吕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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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孔舒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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